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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全区农村黑臭水体长效管护工作，明确管护职责，落实管护措施，保持治理成果，实现农村黑臭水体“长制久清”，根据《济宁市农村黑臭水体长效管护及动态管理办法（试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农村黑臭水体是指城市建成区或城镇开发边界以外的行政村（社区）范围内（村民主要集聚区适当向外延伸1000米）颜色明显异常或散发浓烈（难闻）气味的水体，以及村民反映强烈的黑臭水体。
第三条  农村黑臭水体管护遵循“政府主导、属地管理、分级负责、专业管护、统一监管”原则，建立健全区级负责、镇街实施、村级参与的管护机制。
第四条  农村黑臭水体管护的主要任务是：污染源头控制、设施维护、水生植物群落维护和收割、水质监测、岸边养护等相关工作，建立数据监测、定期巡查、设施维护等制度，实现农村黑臭水体长效管护制度正常运行。
第五条  农村黑臭水体管护的主要标准是：治理完成后及时验收并移交、跟进运行维护管理工作，水质监测指标应长期优于《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试行）》农村黑臭水体监测指标阈值要求，岸上岸下干净整洁，“水清、岸绿、景美”的优美水生态效果得到长期保持。
 第二章  管护体系
第六条  建立健全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及村级组织为实施主体、区直部门监督指导的农村黑臭水体长效管护体系，鼓励采取第三方运行维护单位统一管护的服务模式。
第七条  落实河长制工作向农村沟渠坑塘延伸，对辖区内农村沟渠坑塘实行区级河长包镇、镇级河长包村、村级河长包沟渠坑塘网格化管理，建立区、镇、村三级农村沟渠坑塘监督管护机制，实现全区农村黑臭水体长效管护工作监管全覆盖。  
第八条  区水务局、市生态环境局兖州区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综合执法局、区畜牧兽医事业发展中心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农村生活污水、工业企业污染、农村厕所粪污、农村生活垃圾、水产养殖污染防控、种植业面源污染、畜禽粪污等各类污染源头控制的监管和指导。
第九条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应当明确相关部门职责，落实专职人员，筹措管护经费（包括水质监测、日常运维、设备更新等经费）。各镇（街道）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主管部门及有关业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配合区主管部门做好农村黑臭水体管护的制度落实、监督管理、绩效考核、经费拨付、业务指导等工作。
第十条  村级组织应当在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指导下，开展或配合第三方运行维护单位开展设施运行日常巡查、检测，发现问题及时报告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或第三方运行维护单位；完善村规民约，宣传引导周边村民自觉维护治理成果。
第十一条  镇（街道）、村塘长渠长要压实责任、明确职责，按要求开展现场巡查工作，充分运用现场“管护二维码”等方式，做好巡查情况上报、问题信息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并做好资料留存。
第十二条  采取第三方运行维护单位应当落实运行维护管理队伍，制订维护工作制度，做好日常运行、打捞清理、定期养护、定期巡查、水质检测等工作，定期向区主管部门及镇（街道）报告运行维护情况。 
第三章  管护内容
  第十三条  制定管护措施，治理完成的农村黑臭水体要统一定位、统一编号、登记造册，建立沟渠坑塘信息档案，落实管护措施“一处一册”，建立巡查、保洁、监测等管护工作台账。
第十四条 落实管护责任，区、镇（街道）、村三级将农村沟渠坑塘纳入“河长制”管理体系，完成标示牌安装，标示标注坑塘编号、位置、面积、河（塘）长、禁止事项、监督电话等。
第十五条 建立定期巡查清理及保洁机制，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体系，清理农村生活垃圾，清除岸下岸上积存漂浮物、垃圾，及时清理岸边杂草。
第十六条 建立水生植物养护机制，定期检查水生植物群落生长状况，及时补种，对植物及时进行季节性收割、打捞工作，及时清除季节性落叶。
第十七条 建立设施、设备定期维护制度，对曝气增氧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粪污处理设施等定期巡查维护，确保正常运转。
第十八条 建立定期水质监测机制，及时掌握水质水量动态，定期采集数据信息，做好汇总分析，每季度定期开展一次水质全面监测，发现异常应及时排查整治。
第十九条 加强管护宣传引导，将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管护要求纳入村规民约，广泛宣传长效管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鼓励引导群众的支持与配合，形成全民参与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管护的良好氛围。
第四章  动态管理
第二十条 农村黑臭水体实行动态管理，坚持排查、治理同步推进，建立增补、销号两个清单，实施清单“有进有退”的动态管理机制，实现农村黑臭水体“发现一条、纳入清单一条、治理销号一条、落实长效机制一条”。
第二十一条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坚持标本兼治，对治理方式简单粗暴，治标不治本、抽干、填平，失去水体原有功能的，重新纳入治理清单，恢复原有水体功能。
第二十二条 达到《山东省农村黑臭水体治理验收要求》、《济宁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验收工作制度》要求的，纳入销号清单。
第二十三条 各镇（街道）应对农村黑臭水体变化情况实行常态化摸排，并将摸排情况向区主管部门报备，受季节变化或生产生活影响新形成的农村黑臭水体应及时纳入增补清单，已销号但治理效果反复反弹的应重新纳入治理清单。
第二十四条  各镇（街道）应对以下情形进行重点监管。
1.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填埋坑塘；
2.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向沟渠坑塘内倾倒垃圾，禁止排放污水、化粪池清理物和其他废弃物；
3.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沟渠坑塘的岸坡堆放、存贮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污染物；
4.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义务保护沟渠坑塘及水环境，对破坏沟渠坑塘和污染损害环境的行为进行举报；
5. 沟渠坑塘管护责任人应切实加强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制止，限期采取补救措施，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第五章  监管考核
第二十五条  实行农村黑臭水体长效管护工作年度考核制度，考核工作由主管部门组织实施，采取台账检查和现场检查等方式。
第二十六条  考核结果纳入区对镇（街道）党政领导干部科学发展观综合考核。

第六章  资金保障
第二十七条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应当保障农村黑臭水体长效管护经费，将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确保满足管护需要。
第二十八条  多渠道筹措资金，通过财政投入、村级集体经济创收、社会各界捐资捐助等多种方式，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引导、鼓励群众积极主动参与黑臭水体治理设施维护工作。
第二十九条  各镇（街道）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黑臭水体管护经费使用的监督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挪用资金。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区农村黑臭水体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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